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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、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

淡江大學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 

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

本人參加貴校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 

                 □第一梯次       □第二梯次 

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， 

今因 □報考海聯會個人申請及聯合分發 □就讀他校 □家務 □工作 
□其他  確定放棄入學資格，特此 聲明。 

 
 

    此致 

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 

 

聲   明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人親自簽名) 

居留/護照號碼： 

電 話 / 手 機： 

家 長(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或蓋章) 

 

日    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

※注意事項： 
1. 本聲明書應由本人親自填妥並經父母(或監護人)簽名或蓋章後，第一梯次請於 2026 年 2 月 5 日

前／第二梯次請於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 E-mail 至本校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

(165817@o365.tku.edu.tw)。 
2. 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。 

 

【本確認書請列印後填寫簽名，再掃描成 PDF 檔上傳】 

 

 

 
 

 


